
序

「
本
學
理
開
拓
研
究
境
域
，
以
經
驗
致
力
服
務
改
進
」
是
本
中
心
懸
以
追
求
的
目
標
。
是
以
多
年
以
來
，
本
此
信

念
宣
導
社
區
發
展
理
念
，
探
討
研
究
方
法
，
介
紹
措
施
項
目
，
無
不
皆
環
繞
著
「
吸
收
潮
流
與
反
映
國
情
互
為
表
里
，

研
究
訓
練
與
社
政
措
施
交
互
為
用
，
訓
練
成
果
與
服
務
積
效
凝
成
一
體
」
為
工
作
方
向
，
並
經
常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的
實

際
需
要
舉
行
各
類
專
題
座
談
、
研
討
會
，
用
使
研
究
成
果
落
實
於
實
際
，
期
使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能
與
時
俱
進
，
日

新
叉
新
。

無
疑
的
，
號
召
參
與
是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主
要
內
蘊
之
一
，
不
僅
要
號
召
學
者
專
家
參
與
;
更
要
號
召
社
區
民
眾
參

與
，
但
參
與
的
關
鍵
要
在
了
解
中
癡
成
共
識
，
知
得
深
才
能
行
得
力
，
是
以
對
促
進
參
與
之
各
項
媒
介
，
諸
如
文
字
、

聲
音
、
圖
畫
、
影
片
•••••• 

等
等
均
予
重
視
，
復
鑒
於
本
中
心
於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會
偏
印
「
社
區
發
展
訓
練
叢
書
」
二
十

冊
，
印
行
以
來
，
頗
獲
好
評
，
中
心
教
育
委
員
乃
有
再
接
再
厲
之
提
示
，
是
以
再
選
新
題
，
用
補
前
者
之
不
足
，
而
為

求
內
容
之
通
俗
與
趣
味
兼
有
，
乃
於
本
次
叢
書
出
版
，
採
文
字
為
主
，
插
圖
為
輔
，
融
二
者
於
一
爐
，
期
收
實
際
具
體

、
簡
明
可
讀
、
保
存
容
易
、
費
用
經
濟
等
多
重
敷
龜
，
總
期
集
學
者
之
心
智
、
弘
專
家
之
經
驗
，
供
工
作
同
仁
在
實
務



上
作
援
引
，
社
區
民
聚
在
瞭
懼
中
產
生
動
力
，
閱
本
服
鷺
最
榮
，
助
人
最
樂
的
心
情
，
來
提
升
社
區
民
眾
之
生
活
品
質
。

竄
值
書
成
，
既
敬
仰
各
學
者
專
家
辛
勤
撰
寫
，
亦
感
謝
同
仁
盡
心
編
務
工
作
，
惟
以
社
區
發
展
境
域
範
疇
至
大
，

編
印
內
容
自
難
周
全
，
至
祈
學
界
先
進
，
不
吝
指
教
，
是
所
企
盼
。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
、
執
行
長

研
究
訓
練
中
、
心

蔡

漢

賢

謹
誌

七
十
六
年
五
月
三
十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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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市
」
世
區
的
守
望
相
助

黃
清
高

去
宮
、
付
一
別
占

2口

都
市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是
現
代
生
活
的
普
遍
趨
勢
。
據
估
計
，
畫
灣
地
區
已
有
五
分
之
三
的
人
口
在
過
著
都
市
的
生

活
。
而
在
畫
萬
生
長
的
這
一
代
人
口
，
也
都
普
遍
地
感
受
到
社
會
變
運
的
快
速
，
體
會
著
以
前
不
會
體
會
過
的
都
市
生

活
型
態
。
其
中
，
除
了
物
質
的
富
裕
與
方
便
之
外
;
最
大
的
改
變
應
該
是
，
人
際
關
係
的
轉
型
了
。

不
論
社
會
學
、
心
理
學
或
是
一
般
人
生
活
的
體
會
，
都
普
遍
感
到
在
都
市
中
，
由
於
所
見
到
的
人
很
多
，
人
與
人

的
來
往
變
得
不
夠
深
入
，
關
係
和
情
感
都
變
得
沒
薄
。
也
因
為
處
處
是
陌
生
人
，
不
安
全
感
相
隨
而
至
，
泠
漠
之
情
不

由
深
鎖
在
臉
上
，
加
上
繁
忙
的
生
活
，
倉
促
的
步
伐
，
因
而
舉
目
所
見
，
盡
是
一
片
泠
酷
無
情
的
都
市
生
活
景
象
。
人

們
習
慣
於
在
人
頭
鑽
動
的
公
車
站
，
一
致
把
頭
朝
向
車
來
的
方
向
;
在
擁
擠
的
公
車
中
，
將
目
光
盯
在
車
廂
廣
告
上
;

在
大
樓
的
電
梯
內
，
則
將
頭
朝
向
天
花
板
;
在
公
寓
的
樓
梯
與
鄰
居
相
遇
，
往
往
習
慣
性
地
將
眼
光
避
開
。
社
會
心
理

學
家
把
這
種
現
象
稱
為
「
心
理
的
隔
離
」
'
是
人
們
受
到
過
多
的
刺
激
，
疲
於
應
付
的
一
種
反
應
。

都
市
生
活
中
，
男
一
個
共
見
的
現
象
就
是
人
口
的
流
動
性
很
大
。
「
都
市
化
」
的
主
要
特
徵
之
一
就
是
人
口
的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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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無酷冷片一是盡，見所目舉

。象景活生市都的

人
們
習
慣
於
在
人
頭
鑽
動
的
公
車
站

致
把
頭
朝
向
車
來
的
方
向
。

一
一

在
大
樓
的
電
梯
內
，
則
將
頭
朝
向
天
花
板

。



中
。
這
些
一
來
自
四
面
八
方
鄉
鎮
的
人
口
，
來
到
都
市
定
居
，

原
本
即
互
不
認
識
;
叉
加
上
居
家
與
工
作
場
所
的
分
離
，
見

面
機
會
叉
少
;
因
而
，
由
認
識
到
建
立
友
好
關
係
的
時
間
就

需
要
很
長
。
在
沒
有
可
靠
的
左
鄰
右
舍
互
相
照
應
之
下
，
為

了
維
護
居
家
的
安
全
，
只
好
加
強
鐵
門
、
鐵
窗
，
並
且
儘
量

保
持
門
禁
森
嚴
;
因
而
，
使
原
本
就
不
容
易
認
識
的
鄰
居
，

就
更
沒
有
進
一
步
交
往
的
機
會
了
。
由
於
彼
此
互
不
認
識
，

因
而
給
有
小
有
可
乘
之
機
，
「
大
搬
家
」
的
案
件
層
出
不
窮

。
這
種
不
安
全
性
叉
使
得
各
家
庭
更
加
門
戶
緊
閉
，
於
是
形

成
了
惡
性
循
環
。
社
會
學
家
把
這
種
人
與
人
之
間
互
不
認
識

的
現
象
稱
為
「
匿
名
性
」
。
因
為
這
種
現
象
的
存
在
，
使
都

市
中
龍
蛇
雜
處
，
犯
罪
到
處
橫
行
。
所
以
，
在
傳
統
的
社
會

或
鄉
村
居
住
過
的
居
民
，
都
會
緬
懷
鄉
間
人
惰
的
溫
暖
與
鄰

居
間
的
和
熙
。
而
都
市
中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運
動
的
推
行
，
就

是
要
設
法
打
破
住
民
之
間
的
隔
關
，
降
低
匿
名
性
，
增
進
情

都
市
中
，
鄰
居
彼
此
互
不
認
識
，

因
而
給
有
小
有
可
乘
之
機
。



感
交
流
，
以
達
到
生
活
互
相
照
應
的
目
的
。

孟
子
所
說
的
「
出
入
相
友
、
守
望
相
助
、
疾
病

相
抉
持
」
'
是
一
個
很
美
好
的
生
活
環
境
。
但
是
傳
統

社
會
這
種
溫
馨
祥
和
是
建
立
在
居
民
穩
定
、
作
息
一
體

的
基
礎
上
。
由
於
生
活
在
一
起
，
工
作
在
一
起
，
所
以

彼
此
熟
悉
;
加
上
在
以
親
戚
血
緣
為
基
礎
所
組
成
的
「

民
族
社
會
」
'
親
戚
、
鄰
居
、
朋
友
及
工
作
伙
伴
四
者

是
結
合
在
一
起
的
，
所
以
親
上
加
親
，
遂
使
鄉
間
處
處

洋
濫
著
人
情
的
溫
暖
，
而
社
會
學
家
發
現
，
傳
統
社
會

這
種
重
疊
的
人
際
關
係
'
在
現
代
的
都
市
社
會
中
，
幾

乎
已
經
不
存
在
，
親
戚
、
鄰
居
、
朋
友
及
工
作
伙
伴
可

能
都
是
不
同
的
人
，
因
而
，
每
個
人
接
觸
的
時
問
相
對

地
滅
少
，
關
係
就
相
對
地
淡
薄
了
。
因
此
，
企
求
在
都

市
襄
重
建
鄉
村
的
人
情
溫
暖
，
就
必
需
了
解
都
市
社
會

結
構
及
人
際
關
係
與
鄉
村
的
差
異
，
才
能
針
對
都
市
社

四

現
代
都
市
社
會
中
，
親
戚
、
鄰
居
、

朋
友
及
工
作
伙
伴
可
能
都
是
不
同
的
人
。

三主子 已J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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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的
性
質
採
取
相
對
廳
的
有
效
行
動
。

由
於
鄰
居
間
的
泠
漠
，
常
使
歹
徒
從
容
逃
逸
，

社
會
學
家
的
研
究
文
發
現
﹒
﹒
現
代

都
市
社
會
中
，
由
於
交
通
的
便
利
，
人

而
旁
邊
的
路
人
則
袖
手
旁
觀
。

人
打
擊
犯
罪
的
勇
氣
就
變
得
極
為
薄
揭

們
可
以
有
充
分
的
機
會
去
選
擇
他
們
想

要
參
與
的
活
動
;
與
人
的
交
往
，
也
有

較
多
的
選
擇
性
。
所
以
，
「
興
趣
和
利

益
」
就
變
成
人
們
很
重
要
的
結
合
基
礎

，
地
緣
的
重
要
性
相
對
地
滅
低
;
鄰
里

之
間
，
缺
乏
團
結
一
致
，
共
謀
利
益
的

力
量
。
社
會
學
家
將
這
種
現
象
稱
為
「

社
區
解
組
」
。
因
為
居
民
缺
少
組
織
的

力
量
，
防
禦
犯
罪
的
能
力
就
相
對
地
較

為
滅
低
。
沒
有
組
織
與
群
眾
聲
援
，
個

。
在
國
外
的
研
究
也
發
現
一
般
人
在
沒
有

五



--'­
/、

其
他
人
支
援
疇
，
就
不
太
容
易
蜓
身
而
出
，
見
義
勇
為
，
而
國
內
也
常
發
現
，
由
於
鄰
居
間
的
泠
漠
，
常
使
歹
徒
在
做

葉
之
後
，
從
容
逃
逸
，
而
旁
邊
的
路
人
則
袖
手
旁
觀
。
所
以
，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運
動
的
根
本
課
題
就
是
「
居
民
的
組
織

」
'
亦
即
希
望
將
原
本
人
心
分
散
的
居
民
組
織
起
來
，
形
成
集
體
的
力
量
，
以
處
理
其
居
住
生
活
有
關
的
共
同
問
題
。

貳
、
現
行
制
度
的
問
題

目
前
，
在
都
市
中
的
安
全
維
護
制
度
，
可
大
略
分
為
兩
種
•• 

在
封
閉
性
較
高
的
大
樓
或
公
寓
，
係
採
僱
用
管
理
員

守
門
的
方
式
;
而
在
較
開
放
性
的
公
寓
，
則
是
請
人
巡
邏
。
這
些
管
理
員
或
巡
邏
人
員
都
是
居
民
們
所
組
成
的
管
理
委

員
會
或
社
區
理
事
會
僱
來
的
。
他
們
的
功
能
，
除
了
安
全
維
護
之
外
，
還
負
責
環
境
及
公
共
設
施
的
維
護
、
清
潔
事
宜

、
聯
絡
傳
達
，
代
替
繳
費
、
收
費
、
收
信
及
大
樓
社
區
的
秩
序
維
護
等
工
作
。
也
就
是
，
居
民
把
他
們
共
同
有
關
的
公

共
事
跨
幾
乎
完
全
委
託
給
僱
來
的
管
理
人
員
，
因
此
，
就
不
需
要
靠
鄰
居
的
幫
忙
，
鄰
居
之
間
也
不
必
因
為
公
共
事
務

的
需
要
而
彼
此
接
近
。
這
樣
，
一
方
面
可
以
將
人
際
關
係
單
純
化
，
一
方
面
可
以
邂
免
隱
私
權
被
侵
犯
。
雖
然
，
在
筆

者
的
研
究
中
發
現
，
大
多
數
的
人
都
認
為
應
該
和
鄰
居
多
來
往
，
但
事
實
上
卸
往
往
力
不
從
心
。
只
要
安
全
與
居
住
問

題
得
到
解
決
，
人
們
就
可
以
有
更
多
的
時
間
去
從
事
自
己
喜
歡
的
活
動
，
但
卸
因
此
失
去
了
一
項
非
常
重
要
的
鄰
里
整

合
功
能
。
也
因
此
儘
管
安
全
制
度
及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運
動
推
行
多
年
，
卸
依
然
有
許
多
的
問
題
，
學
其
重
要
的
問
題
至

少
有
下
列
數
項
.• 



一
、
費
用
皈
繳
困
難

在
現
行
的
僱
用
制
度
中
，
特
別
倚
重
財
力
資
源
的
提
供
。
而
財
力
資
源
是
一
種
最
簡
單
而
具
體
的
參
與
方
式
，
但

同
時
也
是
最
其
交
換
型
式
的
參
與
。
在
筆
者
的
研
究
所
訪
問
的
社
區
中
，
有
人
不
繳
費
用
的
問
題
幾
乎
普
遍
存
在
，
尤

其
在
臺
南
市
。
雖
然
人
數
不
多
，
但
是
對
整
個
制
度
的
推
動
是
一
項
很
大
的
傷
害
。
因
為
，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不
同
於
其
他

的
六
最
行
為
，
管
理
員
或
巡
邏
員
所
管
理
或
巡
邏
的
功
能
是
集
體
受
益
，
其
利
益
無
法
分
割
。
因
此
，
如
果
有
人
不
轍
，

則
依
然
可
以
享
受
別
人
付
出
代
價
所
帶
來
的
利
益
。
這
種
不
勞
而
獲
，
坐
享
其
成
的
行
為
，
對
其
他
有
實
際
付
出
的
人

時
言
，
是
相
當
不
公
平
的
，
且
加
重
其
他
人
的
負
擔
。
如
果
有
人
對
這
種
現
象
抗
議
而
仍
然
無
法
獲
得
合
理
的
解
決
，

可
能
會
導
致
其
他
人
的
退
出
，
致
使
問
題
更
為
惡
化
，
最
後
，
使
整
個
制
度
無
法
運
作
。

這
項
問
題
特
別
是
出
現
於
處
在
都
市
化
適
度
階
段
的
開
放
性
公
寓
社
區
，
其
安
全
維
護
方
式
，
採
用
僱
人
巡
邏
;

籌
集
經
費
方
式
以
勸
募
為
主
的
地
區
，
尤
為
嚴
重
。
雖
然
，
在
某
些
鄰
里
關
係
一
良
好
的
地
區
，
其
守
望
相
助
所
需
費
用

多
由
熱
心
公
益
人
士
捐
助
。
然
而
，
畢
竟
不
是
制
度
化
的
方
式
，
推
行
長
久
，
仍
會
有
財
源
的
問
題
出
現
。

二
、
缺
乏
共
論
與
支
持

共
識
與
共
同
的
價
值
係
相
因
而
生
;
收
費
不
易
的
問
題
係
來
自
共
識
的
缺
乏
。
叉
因
為
犯
罪
與
受
害
均
含
有
機
率

與
機
會
的
因
素
，
且
需
要
其
他
要
素
配
合
才
能
共
同
形
成
。
故
而
，
某
些
人
乃
心
存
僥
倖
。
在
筆
者
的
研
究
中
，
可
很

少
」
或
「
從
不
擔
心
」
家
中
遭
偷
竊
的
有
三
五
﹒
五
%
。
治
安
問
題
遠
不
如
「
噪
音
吵
雜
」
、
「
環
境
髒
亂
」
、
「
公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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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設
施
不
理
想
」
等
問
題
嚴
重
。
因
而
，
至
少
有
三
一
%
的
人
認
為
沒
有
推
行
守
望
相
助
的
必
要
;
有
二
四
%
的
人
不

顧
參
加
居
住
安
全
防
護
訓
練
;
有
三
O
%
的
人
不
顧
參
加
安
全
維
護
工
作
。
無
怪
乎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工
作
推
行
會
面
臨

許
多
的
困
難
。

在
筆
者
的
研
究
所
訪
問
的
二
十
七
棟
大
樓
中
，
當
問
及
管
理
制
度
成
功
的
因
素
時
，
居
民
多
歸
因
於
「
管
理
委
員

的
熱
心
」
與
「
民
眾
的
支
持
」
;
而
碰
到
困
難
的
問
題
多
半
是
.. 

「
民
眾
不
支
持
、
不
合
作
」
'
及
有
些
問
題
如
「
竊
盜

無
法
完
全
過
止
μ
。
在
有
管
理
員
或
巡
邏
人
員
的
地
方
，
依
舊
有
三
八
。
六
%
的
家
庭
被
偷
竊
過
;
有
三
七
﹒
九
%
的

民
眾
經
常
或
天
天
擔
心
家
襄
遭
到
偷
竊
。
當
然
，
這
些
人
也
就
不
認
為
管
理
員
或
巡
邏
人
員
對
他
們
居
家
的
安
全
有
幫

助

在
臺
南
市
的
訪
問
中
，
發
現
有
少
數
民
眾
繳
了
費
用
之
後
，
要
求
保
證
家
中
不
會
遭
偷
竊
。
這
種
要
求
對
於
推
行

守
望
相
助
的
熱
心
人
士
而
言
，
無
疑
是
一
項
難
題
;
對
推
行
守
望
相
助
的
信
心
與
立
論
根
據
也
是
一
項
沉
重
的
打
擊
。

然
而
，
這
種
要
求
在
臺
北
市
的
大
樓
里
就
極
少
出
現
。
顯
示
都
市
化
的
過
程
中
，
生
活
型
態
的
改
變
，
有
助
於
共
識
的

促
進
。共

識
的
另
一
問
題
來
自
於
委
託
管
理
制
度
本
身
。
當
居
民
將
管
理
權
委
託
給
管
理
人
員
，
他
們
在
心
力
體
力
誠
輕

的
同
時
，
自
己
的
行
為
卸
受
到
了
限
制
。
例
如

.. 

深
夜
進
出
不
便
、
廢
棄
物
不
能
隨
便
放
置
、
不
可
隨
心
所
欲
而
妨
礙

鄰
居
的
安
寧
等
。
此
時
，
對
住
戶
而
言
，
無
異
花
錢
請
了
一
個
人
來
管
自
己
，
對
於
管
理
制
度
自
然
是
有
所
不
滿
。



、、

三
、
人
員
的
棄
質
輿
相
關
機
構
的
支
持
問
題

長
久
以
來
，
管
理
人
員
或
巡
邏
人
員
的
普
遍
特
質
是
年
齡
偏
高
、
學
歷
偏
低
。
其
出
身
多
為
退
休
警
察
或
軍
人
。

從
警
方
的
立
場
也
許
認
為
他
們
的
素
質
與
訓
練
不
足
以
防
範
犯
罪
。
但
是
在
市
場
機
能
運
作
的
社
會
中
，
住
戶
所
聚
集

的
資
源
與
社
會
所
能
提
供
的
人
力
，
也
只
能
維
持
目
前
水
準
。
管
理
人
員
或
巡
邏
人
員
薪
資
偏
低
是
共
同
的
現
象
，
目

前
維
持
在
一
萬
元
上
下
。
對
退
休
人
員
或
對
社
會
而
言
，
都
是
剩
餘
勞
力
的
運
用
。
只
要
健
康
及
操
守
一
良
好
，
大
多
可

以
完
成
現
在
的
服
務
項
目
。

對
管
理
員
或
巡
邏
人
員
而
言
，
其
功
能
係
在
預
響
，
而
不
是
直
接
的
對
抗
。
因
而
，
非
常
需
要
警
察
機
關
做
為
後

盾
，
隨
時
給
予
支
持
。
在
臺
南
市
及
臺
北
市
的
訪
問
中
，
均
發
現
里
長
、
社
區
理
事
或
管
理
巡
邏
人
員
嚴
重
抱
怨
地
方

派
出
所
的
無
法
有
效
配
合
，
致
使
作
案
者
輕
易
脫
離
現
場
。
從
這
些
問
題
，
可
以
看
出
警
察
與
民
眾
之
間
的
溝
通
有
待

n
H
司
h盟
，

對
H
M刮
目
c從

以
上
問
題
的
分
析
，
可
以
看
出
都
市
中
推
行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運
動
的
主
要
關
鍵
問
題
是
在
於
'
鄰
居
之
間
缺
乏

有
效
的
組
織
及
充
分
的
溝
、
通
，
因
而
缺
少
支
持
的
力
量
。
如
果
能
夠
將
居
民
有
效
地
組
織
起
來
，
上
面
的
問
題
也
就
可

以
迎
刃
而
解
了
。
至
於
怎
樣
才
能
在
一
片
泠
漠
紛
雜
的
都
市
中
，
重
建
居
民
的
組
織
呢
?
下
一
節
我
們
將
作
進
一
步
的

探
討
。

九



丞
、
守
主
相
助
實
例
討
論

雖
然
，
在
都
市
中
推
展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運
動
，

存
在
著
許
多
的
困
難
，
但
是
不
論
中
外
，
都
一
致
地

肯
定
，
居
民
參
與
犯
罪
的
防
治
，
是
打
擊
犯
罪
最
有

效
的
力
量
。
在
我
國
各
都
市
宴
，
也
不
乏
成
功
的
實

例
。
在
筆
者
的
研
究
中
也
發
現
，
一
般
居
民
都
普
遍

地
希
望
和
鄰
居
有
和
馨
的
關
係
'
也
希
望
擁
有
一
個

安
全
、
舒
適
的
居
住
環
境
。
只
是
大
多
數
的
人
都
較

為
被
動
，
不
著
於
主
動
向
他
人
表
示
友
善
，
也
不
敢

主
動
去
關
心
公
共
事
務
。
由
於
對
都
市
犯
罪
的
恐
懼

和
對
陌
生
人
的
疑
慮
，
遂
阻
斷
了
許
多
人
與
人
和
善

交
往
的
機
會
。
所
以
許
多
人
都
在
期
待
別
人
先
向
自

己
問
好
，
期
待
有
勇
氣
的
人
挺
身
而
出
，
為
公
眾
解

決
事
情
。
也
因
此
，
如
果
某
個
社
區
中
居
住
了
幾
位

O 

大
多
數
的
人
都
較
為
被
動
，
總
是

期
待
別
人
先
向
自
己
問
好
。



較
為
熱
心
公
益
的
居
民
，
就
能
夠
帶
動
示
範
作
用
，
化
解
鄰
居
之
間
的
泠
漠
。
一
方
面
是
教
育
，
一
方
面
是
引
導
。
筆

者
訪
問
了
幾
個
成
功
的
實
例
，
都
具
備
了
這
樣
的
特
徵
'
可
作
為
在
都
市
中
組
織
居
民
，
推
行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運
動
的

參
考一

、
富
市
區
的
實
例

臺
北
市
南
芳
社
區
位
於
臺
北
橋
之
南
，
南
至
涼
州
街
、
西
至
安
西
街
、
東
至
重
慶
北
路
二
段
。
此
一
地
區
是
臺
北

市
典
型
的
舊
市
區
。
區
內
更
新
之
大
型
建
築
不
多
，
街
道
之
組
合
，
具
有
獨
立
及
完
整
的
特
性
，
居
民
熟
悉
程
度
高
。

故
而
有
一
明
顯
的
特
徵
是
•• 

住
戶
大
門
常
開

-，
鄰
居
來
往
頻
繁
，
建
築
物
係
較
古
老
的
連
棟
式
二
i

三
層
建
集
。
此
一
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正
式
組
成
時
間
始
自
七
十
一
年
八
月
以
後
，
而
在
七
十
三
年
五
月
之
臺
北
市
社
區
評
鑑
即
獲
得
「
優
等

L一

。

該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產
生
並
未
經
過
競
爭
，
是
選
舉
但
非
競
選
。
理
事
成
員
雕
鄰
而
居
，
相
當
熟
悉
且
感
情
很
好
，

對
地
方
有
高
度
認
同
，
社
區
內
的
活
動
經
費
幾
乎
全
出
自
理
事
成
員
的
捐
獻
，
團
體
之
癡
聚
力
強
。

該
社
區
的
守
墓
相
助
方
式
，
係
僱
用
巡
邏
員
兩
名
做
夜
間
巡
邏
，
每
月
薪
水
八
千
至
九
千
元
。
同
時
，
每
戶
均
備

有
一
頂
帽
子
、
一
根
木
棍
、
一
個
口
哨

-r

五
家
有
一
面
銅
鑼
。
其
構
想
是
•• 

遇
有
偷
竊
、
搶
劫
或
火
警
，
立
即
鳴
鑼
或

鳴
哨
示
響
，
全
社
區
即
刻
進
入
緊
急
行
動
狀
態
，
戴
上
帽
子
做
為
識
別
，
持
木
棍
以
捕
捉
嫌
犯
。
因
社
區
居
民
彼
此
熟

悉
，
有
小
將
無
所
遁
形
。
攘
社
區
理
事
告
稱
•• 

該
社
區
內
，
幾
無
任
何
有
小
活
動
，
且
原
來
外
移
之
後
代
有
回
流
之
趨



勢

分
析•• 

該
社
區
之
會
有
如
此
快
速
的
成
就
，
其
社
區
結
構
性
的
因
素
是
最
大
助
力
，
尤
其
是
舊
市
區
長
久
的
居
住

時
間
與
穩
定
的
居
民
所
培
養
出
來
的
鄰
里
關
係

o

以
住
宅
為
主
，
加
土
巷
道
不
寬
、
非
公
寓
建
築
'
家
家
是
一
樓
，
因

社
區
守
墓
相
助
方
式
之
一
•• 

僱
用
巡
邏
員
做
夜
間
巡
邏
。

而
使
分
于
單
純
，
居
民
來
往
密
切
。
當
有
熟
人
且
得

‘

人
望
者
登
高
一
呼
，
其
他
人
自
然
響
應
。
因
為
參
與

的
行
為
深
受
社
會
支
持
力
量
的
影
響
。

男
一
項
獲
致
成
功
的
因
素
，
亦
是
來
自
於
鄰
里

關
係
之
助
，
即
理
事
成
員
關
係
融
洽
且
團
結
，
形
成

一
股
相
互
支
持
的
力
量
。
雖
然
，
輔
導
該
社
區
的
社

會
工
作
員
會
擔
心
這
種
個
人
式
的
奉
獻
，
其
持
續
性

的
基
礎
可
能
容
易
受
其
他
因
素
影
響
(
如
理
事
個
人

生
意
的
成
敗
，
居
民
的
回
饋
等
)
而
且
使
得
脆
弱
。
但

在
具
備
上
述
條
件
的
社
區
中
，
要
將
「
參
與
」
制
度

化
，
應
是
較
其
他
社
區
容
易
。
其
理
事
成
員
的
大
力

捐
輸
亦
是
一
種
開
創
時
期
所
不
可
少
的
示
範
行
動
。



惟
若
要
持
久
，
則
仍
需
制
度
化
。

二
、
開
放
性
公
寓
社
區
的
實
例

筆
者
在
臺
南
市
共
訪
問
了
東
區
與
北
區
。
其
推
動
單
位
係
以
區
公
所
為
主
體
，
里
鄰
行
政
組
織
負
責
執
行
，
故
實

際
的
負
責
人
是
鄰
、
里
長
及
里
幹
事
。
除
東
區
富
強
里
係
由
鄰
長
三
十
人
所
組
成
的
夜
間
巡
邏
隊
外
，
其
他
里
仍
以
僱

人
夜
間
巡
邏
為
主
。
其
薪
資
為
每
位
僱
用
之
巡
守
人
員
每
月
九
千

t

一
萬
元
;
鄰
長
巡
邏
則
每
人
每
晚
三
百
元
。

經
費
來
源
有
的
採
募
集
方
式
，
有
的
探
徵
收
方
式
。
頻
率
是
每
三
個
月
一
次
到
一
年
一
次
不
等
。
其
問
題
是
有
人

不
顧
捐
款
而
只
想
坐
享
其
成
，
或
是
捐
了
微
薄
款
項
即
要
求
保
證
治
安
無
虞
'
致
工
作
人
員
負
擔
沉
重
。
而
富
強
里
的

鄰
長
則
因
本
身
擔
任
夜
間
巡
邏
，
在
體
力
上
有
較
為
吃
重
的
問
題
。

在
北
區
守
望
相
助
工
作
推
展
，
較
為
出
色
的
是
北
門
里
與
華
典
里
，
其
運
作
方
式
雷
同
'
，
本
文
乃
以
北
門
里
來
做
介

紹

北
門
里
位
於
臺
南
市
中
山
公
園
北
面
公
園
路
、
北
門
路
一
帶
之
住
宅
區
，
距
離
市
中
心
尚
有
一
段
距
離
。
其
居
住

安
全
防
護
工
作
與
其
他
地
區
一
樣
，
均
採
用
僱
人
夜
間
巡
邏
方
式
。
該
里
的
真
正
成
就
係
在
於
其
「
婦
女
仁
愛
工
作
隊

」
的
推
展
。

該
地
區
有
相
當
多
新
建
住
宅
，
由
於
巡
邏
人
員
人
力
不
是
，
為
了
輔
助
守
望
相
助
之
缺
失
，
乃
於
七
十
三
年
十
二

月
間
，
由
里
長
夫
人
邀
集
當
地
婦
女
組
織
「
守
望
相
助
仁
愛
婦
女
隊
」
'
以
推
動
敦
親
睦
鄰
為
目
的
。
此
一
「
仁
愛
婦

一
一
一
一



四

女
隊
」
為
達
成
其
組
織
宗
旨
，
乃
舉
辦
各
種
活
動
，
包
括
.. 

成
立
「
守
望
相
助
仁
愛
基
金
」
以
備
急
難
救
助
之
用
;
組

織
育
樂
小
組
，
舉
辦
育
樂
活
動
及
媽
媽
教
室
;
成
立
衛
生
小
組
，
提
倡
及
示
範
消
除
髒
亂
;
成
立
互
助
小
組
，
協
助
調

解
工
作
等
，
其
成
員
已
達
五
十
餘
人
，
佔
里
內
戶
數
二

一%
左
右
。
其
工
作
成
效
獲
得
該
區
的
肯
定
，
鄰
近
華
興
里
亦

仿
照
辦
理
，
先
由
二
十
九
位
女
性
鄰
長
或
鄰
長
夫
人
組
成
，
再
逐
漸
擴
大
。
其
工
作
內
容
與
成
員
亦
成
長
到
和
北
門
里

類
似
的
階
段
。

以
上
北
門
里
的
仁
愛
婦
女
隊
之
成
就
，
主
要
歸
功
於
里
長
夫
人
的
熱
心
奉
獻
，
里
幹
事
之
全
力
配
合
，
區
長
之
鼓

勵
，
並
得
當
地
看
老
|
|
慈
雲
社
區
理
事
長
之
聲
望
支
持
，
領
導
中
心
成
員
即
有
很
濃
厚
之
情
感
及
密
切
之
配
合
。

分
析.• 

臺
南
市
以
古
都
聞
名
，
且
不
是
工
業
城
，
其
人
口
增
加
速
度
遠
較
其
他
都
市
為
艇
。
而
東
區
和
北
區
均
處

間
區
外
圈
，
富
強
里
的
商
業
活
動
較
北
門
里
為
多
，
推
展
工
作
自
較
為
困
難
。
北
門
旦
近
於
純
住
宅
區
，
而
慈
雲
社
區

理
事
長
原
是
當
地
地
主
兼
書
宿
，
其
聲
望
相
當
高
，
故
影
響
力
亦
大
。
里
長
與
里
長
夫
人
之
熱
心
，
加
上
社
區
理
事
長

的
支
持
，
里
幹
事
的
負
責
賣
力
及
部
分
熱
心
社
區
理
事
的
結
合
，
是
成
就
的
主
因
，
因
此
，
北
門
里
可
以
說
是
在
社
區

結
構
的
有
利
條
件
上
，
經
由
熱
心
人
士
的
聚
合
，
相
互
支
持
而
帶
動
出
令
人
囑
目
的
成
果
。

三
、
小
型
新
建
公
寓
的
實
例

台
北
市
的
敦
化
一
幅
部
位
於
民
生
重
劃
區
，
分
為
南
北
兩
棟
的
七
樓
建
集
，
中
央
為
出
入
的
巷
道
，
形
成
一
半
封
閉

性
的
小
社
區
，
新
建
之
初
，
即
成
立
管
理
委
員
會
，
由
每
一
樓
梯
(
一
四
戶
〉
選
出
一
位
委
員
組
成
，
社
區
管
理
委
員



會
負
責
整
個
社
區
公
共
設
施
的
維
護
、
守
望
相
助
、
社
區
各
項
活
動
及
福
利
之
推
行
。
住
戶
每
月
繳
交
六
百
元
守
望
相

助
的
管
理
費
，
由
管
理
員
收
取
，
交
由
管
理
委
員
會
寄
存
郵
局
，
用
以
支
付
公
共
設
施
的
維
護
、
清
潔
工
、
守
望
警
衛

的
費
用
。
其
守
望
相
助
崗
則
設
於
兩
棟
公
寓
中
間
巷
道
的
兩
端
，
二
十
四
小
時
有
警
衛
看
守
，
晚
上
並
有
清
潔
工
整
理

環
境
，
因
而
整
個
社
區
能
維
持
安
寧
與
整
潔
。

敦
化
一
幅
部
是
個
典
型
的
中
上
社
經
階
層
的
居
住
環
境
。
其
社
區
內
各
項
福
利
活
動
能
蓬
勃
推
展
，
應
得
力
於
財
源

的
充
足
及
管
理
委
員
會
的
熱
心
與
用
心
。
原
來
，
本
社
區
建
好
之
後
，
建
築
一
商
即
將
地
下
室
之
車
位
以
每
個
車
位
三
十

萬
元
出
售
，
後
經
該
社
區
深
一
譜
法
律
之
住
戶
提
請
管
理
委
員
會
追
索
，
經
三
個
多
月
之
努
力
，
終
於
收
回
地
下
室
。
於

是
管
理
委
員
會
乃
將
車
位
由
社
區
住
戶
承
租
，
大
車
位
一
千
入
百
元
，
小
車
位
一
千
二
百
元
，
每
月
可
收
入
六
萬
多
元
，

不
但
解
決
住
戶
停
車
問
題
，
也
有
了
是
夠
的
財
源
供
社
區
辦
理
一
福
利
活
動
及
公
共
設
施
之
保
養
維
護
。

該
社
區
男
一
著
名
的
活
動
為
「
敦
福
媽
媽
合
唱
團
」
。
該
團
由
社
區
內
一
位
退
休
的
女
老
師
顏
女
士
，
召
集
社
區

內
愛
跳
土
風
舞
的
婦
女
組
成
，
並
治
得
中
山
園
中
的
場
地
協
助
。
除
了
合
唱
之
外
，
該
團
並
推
動
了
整
個
社
區
的
交
流

活
動
，
成
為
結
合
社
區
民
眾
情
感
的
主
要
動
力
。

分
析•• 

該
社
區
規
模
不
大
，
叉
具
有
半
封
閉
的
方
便
，
在
守
望
相
助
的
實
施
上
，
警
衛
巡
邏
看
守
均
較
容
易
，
居

民
出
入
也
較
容
易
分
辨
。
管
理
委
員
會
並
扮
演
了
積
極
的
功
能
。
更
重
要
的
，
公
共
場
地
的
出
租
，
提
供
了
穩
定
的
財

源
，
對
舉
辦
活
動
，
維
護
社
區
設
施
，
均
有
決
定
性
的
作
用
。
然
而
，
最
重
要
的
，
仍
是
有
識
之
士
的
提
倡
與
推
動
。

一
五



一
六

因
為
熱
心
人
士
的
提
倡
，
管
理
委
員
會
的
贊
助
、
支
持
，
使
整
個
社
區
居
民
能
打
破
隔
閔
'
融
成
一
片
。

四
、
大
廈
的
實
例

一
般
而
言
，
大
廈
的
封
閉
性
最
高
R

但
是
居
民
間
彼
此
的
隔
闌
也
最
大
。
目
前
，
幾
乎
所
有
的
大
廈
均
設
有
管
理

員
。
由
於
安
全
上
有
了
管
理
員
負
責
，
居
民
之
間
部
極
少
有
來
往
，
甚
至
，
某
些
大
廈
為
色
情
行
業
入
侵
，
居
民
缺
少

對
抗
的
組
織
力
量
，
因
而
形
成
劣
幣
逐
一
民
幣
。
然
而
，
座
落
於
安
和
路
上
的
國
陽
安
和
大
廈
甜
克
服
了
這
種
種
限
制
，

而
在
台
北
市
的
守
望
相
助
中
，
形
成
一
個
非
常
突
出
的
範
例
。

該
大
廈
鄰
居
交
往
的
主
要
活
動
是
來
自
於
「
鄰
韻
心
聲
」
的
發
起
。
發
起
人
是
文
化
大
學
化
學
系
的
馮
教
授
。
馮

教
授
旅
居
加
拿
大
十
七
年
，
回
國
定
居
後
，
深
感
都
市
中
鄰
居
之
間
的
冷
漠
氣
氛
極
需
改
善
，
於
是
她
主
動
找
鄰
居
攀

談
，
建
立
友
誼
。
經
多
次
接
觸
後
，
她
發
現
該
大
樓
內
不
乏
熱
心
人
士
。
因
此
，
她
就
和
大
樓
內
較
熟
悉
且
熱
心
的
數

位
主
婦
發
起
了
一
個
聯
誼
組
織
，
於
七
十
三
年
耶
認
節
成
立
，
取
名
為
「
鄰
韻
心
聲
」
。

這
個
鄰
居
間
的
聯
誼
組
織
剛
開
始
是
以
歌
聲
來
擬
結
情
感
。
後
來
，
經
多
次
聯
誼
後
，
發
現
大
樓
住

F
內
，
聚
有

各
行
各
業
的
專
才
，
雖
然
大
家
教
育
程
度
及
經
濟
地
位
不
同
，
但
經
由
聯
誼
，
彼
此
都
能
突
破
隔
關
，
互
相
尊
重
。
而

且
鄰
居
間
各
就
自
己
專
才
提
供
給
鄰
居
做
參
考
，
即
使
買
菜
的
棄
商
也
都
能
提
倡
給
住
戶
許
多
有
關
蔬
菜
的
知
識
。

「
鄰
韻
心
聲
」
的
特
色
是
全
家
性
的
聯
誼
，
參
與
的
住
戶
，
每
家
準
備
一
二
一
道
菜
，
不
但
滅
輕
每
個
人
的
負
擔
，

每
個
人
也
都
有
參
與
感
，
對
於
現
今
在
鼓
吹
的
家
庭
社
交
提
供
了
一
個
很
好
的
範
例
，
目
前
，
該
組
織
每
月
聚
會
一
次
，
住



利
穩
健
。

戶
自
由
參
加
，
由
三
十
餘
戶
輪
流
開
放
居
家
場
所
或
負
責
治
借
場
地
及
做
聯
繫
工
作
，
此
項
活
動
一
直
推
展
得
相
當
順

最
堅
實
的
基
礎
。

「
鄰
韻
心
聲
」
的
成
就
受
到
政
界
及
傳
播
界

極
大
的
囑
目
，
使
馮
教
授
覺
得
相
當
訝
異
。
因
為

在
美
加
地
區
，
陌
生
人
之
間
的
友
善
間
好
，
原
是

很
平
常
的
事
，
但
在
我
國
封
是
有
極
大
的
困
難
橫

模
在
其
中
。
在
人
際
關
係
面
較
為
被
動
的
我
國
民

特
性
，
潛
在
的
參
與
需
求
有
待
熱
心
人
士
的
提
倡

，
才
能
較
順
利
地
配
合
。
在
整
個
運
動
及
其
持
續

的
發
展
中
，
馮
教
授
一
直
是
關
鍵
人
物
。
馮
教
授
認

為
該
運
動
最
需
要
的
是
「
熱
心
的
人
」
。
此
一
運

動
的
核
心
分
子
一
直
是
整
個
活
動
持
續
不
斷
的
主

七



要
力
量
泉
源
。

/\ 

五
、
綜
合
討
論

前
面
四
個
實
例
分
別
代
表
著
四
種
不
同
型
態
的
社
區
建
繁
，
也
意
味
著
不
同
的
社
會
階
層
與
文
化
背
景
。
但
是
，

四
個
社
區
在
安
全
維
護
上
，
幾
乎
都
是
同
樣
的
模
式
，
就
是
|
|
僱
人
巡
邏
或
守
衛
。
顯
然
，
在
都
市
裹
，
安
全
維
護
的

工
作
已
不
得
不
委
給
專
任
的
人
員
了
。

至
於
財
源
的
固
定
或
健
全
與
否
，
似
並
不
是
關
鐘
性
的
因
素
，
最
重
要
的
共
通
因
素
則
是
提
倡
者
的
熱
心
奔
走
，

持
續
不
停
的
努
力
所
帶
動
的
活
力
。
在
筆
者
個
人
的
研
究
中
也
發
現
，
社
區
活
動
的
主
要
推
動
力
量
是
來
自
於
少
數
的

熱
心
人
士
，
這
種
現
象
幾
乎
存
在
於
所
有
的
民
問
運
動
。
在
台
北
市
的
龍
陣
社
區
、
國
光
圈
宅
社
區
及
永
和
市
的
秀
明

社
區
，
也
都
發
現
:
居
民
多
把
守
望
相
助
的
成
功
，
歸
功
於
里
長
或
第
一
個
發
起
組
織
管
理
委
員
會
的
委
員
的
努
力
不
懈

。
因
此
，
筆
者
的
研
究
認
為.• 

在
都
市
社
區
中
，
由
於
種
種
不
方
便
的
因
素
，
限
制
了
鄰
居
間
的
交
往
，
而
打
破
這
種

隔
閩
和
不
安
全
感
的
途
徑
，
只
有
靠
熱
心
人
士
的
提
倡
和
以
身
示
範
。
在
許
多
社
區
及
社
團
的
成
功
實
例
中
，
也
都
顯

示
了•• 

如
果
能
有
三
、
五
個
熱
心
人
士
聚
在
一
起
，
共
同
努
力
，
就
能
夠
帶
動
很
多
人
的
參
與
。
在
筆
者
的
一
次
問
卷

訪
問
中
，
也
發
現
希
望
參
與
，
而
且
只
想
當
成
員
的
人
數
很
多
(
約
佔
四

O
%
)
，
上
述
幾
個
社
區
的
實
例
也
證
實
了

這
一
點
。
顯
然
，
我
們
的
周
圍
存
在
著
廣
大
的
潛
在
參
與
人
口
，
如
果
有
熱
心
人
士
能
出
面
提
倡
，
先
主
動
為
他
人
服

務
，
必
能
很
快
引
起
回
響
，
並
可
發
現•• 

德
不
孤
，
必
有
鄰
。



社
區
中
，
如
果
能
有
幾
個
熱
心
人
士

共
同
努
力
和
以
身
示
範
'
就
能
夠
帶
動
許

多
人
的
參
與
。

肆

「
守
主
相
助
」
逐
動
的
推
展

一
般
居
民
對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的
概
念
理
解
，
可
大
略
分

為
狹
義
和
廣
義
兩
種
。
狹
義
的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指
的
是
犯
罪

防
治
和
安
全
維
護
;
廣
義
的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則
包
括
鄰
里
間

的
交
往
及
各
種
社
區
生
活
問
題
的
共
同
處
理
，
接
近
於
「
社

區
組
織
」
的
概
念
。
由
於
安
全
的
防
護
是
每
個
人
的
基
本
需

求
，
也
是
一
切
互
助
的
根
本
。
所
以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運
動
的

推
展
，
可
以
由
安
全
互
助
開
始
，
進
而
提
升
到
鄰
居
之
間
的

社
交
活
動
。
由
2
F
S
門
教
授
在
一
次
社
區
犯
罪
防
治
的
研
討

會
中
，
提
供
了
美
國
底
特
律
城
〈
口
。z
。
工
)
的
社
區
犯
罪

防
治
的
實
例
，
相
當
值
得
參
考
﹒
.

美
國
的
「
社
區
犯
罪
防
治
」
〈
們
。
自
自
己
口
工
呵
們
『
戶
，

口
】
巾

H
J
O〈
g

立
。
口
〉
興
起
於
一
九
六0
年
代
的
後
期
，
用

以
因
應
日
益
增
加
的
犯
罪
案
件
。
這
個
方
案
為
美
國
犯
罪
防

九



治
帶
來
了
無
窮
的
希
望
。
其
推
動
機
構
為
「
國
立
犯
罪
防

治
研
究
所
」
及
「
全
國
犯
罪
防
治
協
會
」
。

他
們
把
犯
罪
分
為
兩
類

•• 

一
類
是
不
可
預
助
的
，
如

謀
殺
罪
、
暴
力
罪
，
多
半
發
生
在
熟
人
之
間
;
男
一
類
是

可
預
防
的
，
如
強
姦
、
搶
奪
、
偷
竊
、
縱
火
等
，
此
種
犯

罪
多
半
發
生
在
陌
生
人
身
上
。
而
接
統
計
指
出
，
一
九
八
一

年
美
國
官
方
所
知
道
的
犯
罪
中
，
九
O
%
的
犯
罪
是
財
產

性
犯
罪
，
這
種
犯
罪
類
型
叉
多
半
和
機
會
有
闕
，
因
此
，

預
防
犯
罪
的
策
略
就
可
以
從
下
列
四
項
原
則
來
進
行
﹒
.

一
加
強
標
的
物
的
防
護
措
施
〈
吋
也
『m
Z
E
E
g
z
m

) 
•• 

郎
對
可
能
被
你
劫
的
財
物
加
強
防
範
，
使
罪
犯
不
易

得
手
。

二
、
避
免
成
為
受
害
人
(
〈
古
立B
E
E
-

。
口
〉
g

萃
"
﹒

口
2
).. 
提
高
個
人
的
警
覺
性
，
避
免
讓
自
己
處
在
可
能

成
為
受
害
者
的
情
境
中
。

-LJL:dJ~ 

二
O

社
區
居
民
共
同
參
與
守
望
相
助

活
動
，
以
防
範
犯
罪
。



社
區
合
作
(
們
。
自
自
己
旦
去

們
。
。-
v
o
E立
。
口
)•• 

即
鼓
勵
社
區
居
民
共
同
參
與
犯
罪
防
治
，
如
僱
人
巡
守
或

守
望
相
助
活
動
等
。

四
、
誠
低
可
能
犯
罪
的
機
會
，
並
增
加
犯
罪
者
的
風
酸
(
空
間
W

告
ω
口
m
M
m
o
B
m口
同
)
。

根
接
以
上
策
略
，
各
警
察
單
位
乃
針
對
各
種
不
同
特
質
人
口
，
設
計
各
種
方
案
，
以
加
強
每
個
國
民
對
犯
罪
之
防

治
能
力
。
其
成
效
卓
著
者
，
可
以
下
述
密
西
根
州
，
底
特
律
市
(
口

Z
Z
Z

〉
的
實
例
為
代
表.• 

底
特
律
是
個
工
業
城
，
後
來
因
高
失
業
率
及
犯
罪
率
而
困
擾
不
己
，
其
後
叉
因
為
犯
罪
防
治
的
成
功
而
大
受
囑
目

。
其
導
致
成
功
的
計
畫
即
是
鄰
里
守
望
方
案

(
Z
立

m
v
g旱
。
。
已

詞
可
心
丹
《
H
F

叮
叮
。m
z
s

)
的
推
行
得
到
顯
著
效
果

所
致
。此

項
鄰
里
守
望
方
案
包
含
四
項
重
要
策
略
﹒
.

l

自
我
防
衛
(
的
已
昀
-
u
g
Z

丘
吉
口
)
•• 

此
項
計
畫
是
由
警
方
犯
罪
防
治
人
員
對
民
眾
提
供
的
各
種
示
範
教

育
。
教
導
民
眾
在
街
上
走
或
在
公
共
場
所
時
，
如
何
保
護
自
己
，
及
如
何
避
免
碰
到
犯
罪
事
件
。

Z

竊
盜
防
範
(
四
口
『m
z
a

M
M呵
。
丹
仿
口
同
戶
。
口

>

.. 

因
為
許
多
人
不
懂
如
何
在
晚
上
點
燈
在
正
確
位
置
;
或
外
出

時
，
家
中
如
何
安
排
，
以
防
止
竊
盜
發
生
。
犯
罪
防
治
人
員
亦
大
力
推
展
此
三
小
範
方
案
。

1

財
產
註
記
(
M
V
Z
3
2日
、

z
g

丹
丘
吉
丘
吉
口
)
•• 

犯
罪
防
治
人
員
設
法
教
導
民
眾
如
何
在
家
中
貴
重
物
品

上
面
，
打
上
個
人
的
標
記
，
如
身
分
證
號
碼
或
其
他
號
碼
，
使
歹
徒
倫
走
之
後
，
不
易
脫
手
。
同
時
，
也
有
助
於
警
方



查
臟
。4

報
案

(
m
u立告
。

-
z
z
z
z
m
)
技
巧
的
訓
練
。

以
上
四
種
技
術
，
都
試
著
經
由
各
種
傳
播
媒
體
，
在
鄰
里
集
會
時
傳
達
給
民
眾
。

此
項
鄰
里
守
望
方
案
，
在
地
方
上
的
配
合
機
構
是
由
每
個
街
區
(
里
。
其
)
所
組
成
的
團
體
。
全
底
特
律
約
有
四

O
O
0
個
這
種
層
次
的
鄰
里
守
望
組
織

(
Z
Z
m
v
g品
。
。
已

4
〈
m凶
丹n
v

的
『
。
每
〉
。
如
果
有
過
半
數
居
民
出
席
鄰
旦

守
望
團
體
的
會
議
二
次
以
上
，
則
此
一
團
體
可
以
正
式
成
立
。
此
團
體
成
立
後
，
即
與
當
地
的
犯
罪
防
治
人
員
，
共
同

繼
續
為
民
眾
提
供
犯
罪
防
治
的
各
項
方
案
。

以
上
實
例
是
一
個
經
過
科
學
分
析
及
邏
輯
推
理
加
上
實
務
經
驗
所
建
構
而
成
的
社
區
犯
罪
防
治
方
案
，
可
做
為
行

政
部
門
(
尤
其
是
警
政
單
位
〉
在
推
行
鄰
里
守
墓
相
助
整
體
方
案
的
參
考
。
而
民
眾
的
配
合
方
面
，
則
可
引
用
本
文
前

節
所
提
供
的
四
個
社
區
的
實
例
做
為
推
行
的
模
式
，
共
同
形
成
一
個
由
政
府
組
織
到
基
層
民
眾
所
共
同
組
成
的
守
望
相

助
網
。

伍
、
結
論

本
文
是
一
項
研
究
與
訪
問
共
同
組
成
的
，
從
研
究
結
果
及
實
例
分
析
中
，
我
們
得
到
了
以
下
的
原
則
做
為
都
市
社

區
中
推
行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的
途
徑
﹒
.



一
、
居
民
的
參
與
是
現
行
問
題
的
主
要
核
心
，
也
是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的
本
質
。

二
、
居
民
的
組
織
是
確
保
持
續
參
與
的
主
要
力
量
。
組
織
能
使
運
動
制
度
化
而
行
之
久
遠
，
也
是
居
民
防
禦
犯
罪
的
後

盾

三
、
雖
然
都
市
的
生
活
方
式
與
社
會
結
構
對
於
鄰
里
交
往
及
社
區
參
與
有
阻
隔
的
作
用
，
但
居
民
仍
具
普
遍
的
參
與
潛

力
，
需
要
熱
心
人
士
去
提
倡
和
引
導
。

四
、
由
於
都
市
環
境
的
寶
雞
與
陌
生
感
，
使
人
際
問
充
滿
被
動
與
疑
慮
。
而
熱
心
人
士
的
以
身
服
務
示
範
'
將
比
言
論

宣
導
更
能
激
發
居
民
的
參
與
。

五
、
少
數
熱
心
人
士
的
結
合
，
共
同
支
持
，
就
能
帶
動
整
個
社
區
居
民
的
參
與
，
並
發
揮
組
織
居
民
的
功
能
。

六
、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與
其
他
的
社
區
組
織
運
動
一
樣
，
其
工
作
的
第
一
步
驟
應
先
找
到
社
區
中
的
熱
心
人
士
，
使

其
組
織
起
來
，
做
為
推
動
的
核
心
。
先
做
好
熱
心
人
士
的
組
織
後
，
再
慢
慢
普
及
全
社
區
。

七
、
大
社
區
具
有
較
大
的
資
源
，
小
社
區
則
較
有
利
於
情
感
的
結
合
，
故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應
以
小
社
區
為
單
元
，
以
能

獨
立
運
作
，
界
限
清
楚
為
原
則
。

八
、
整
體
的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應
該
由
「
居
民
的
組
織
及
參
與
」
、
「
行
政
與
服
務
的
統
合
」
及
「
居
住
安
全
運
作
方
案

」
三
方
面
共
同
組
成
，
其
具
體
內
容
如
下
.. 

村
居
民
的
組
織
及
參
與
，
其
內
容
包
括
.. 



二
四

L

熱
心
人
士
的
發
掘
與
結
合
。

Z

產
生
相
互
支
持
及
示
範
提
倡
的
功
能
。

1

拜
訪
或
吸
收
其
他
居
民
，
擴
大
參
與
層
面
。

4

推
動
各
項
聯
誼
及
興
趣
活
動
方
案
。

旦
成
立
各
種
居
民
團
體
(
包
括
安
全
維
護
團
體
〉
。

臼
行
政
與
服
蕩
的
統
合
，
包
括
.• 

L
里
、
鄰
行
政
功
能
的
重
新
評
估
與
規
劃
。

Z

警
察
機
動
性
與
應
變
能
力
的
提
升
。

1

警
方
犯
罪
防
治
訓
練
(
傳
播
)
人
員
的
培
養
。

4

管
理
員
、
巡
邏
人
員
的
訓
練
與
輔
導
。

E

社
會
工
作
員
對
於
居
民
組
織
的
輔
導
與
協
調
能
力
的
訓
練
。

已
閻
宅
管
理
方
式
的
改
變
。

臼
居
住
安
全
運
作
方
案
，
具
體
內
容
包
括
.. 

L

標
的
物
肪
範
措
施
的
強
化
。

之
居
民
自
我
防
衛
的
訓
練
。



1

預
防
竊
盜
措
施
訓
練
。

4

財
產
註
記
的
推
廣
。

E

報
案
與
普
後
處
理
訓
練
。

'
，-
a廢
棄
物
置
放
管
理
。

1

防
火
設
施
管
理
。

九
、
新
的
都
市
生
活
倫
理
亟
需
在
都
市
社
區
中
建
立
，
以
因
應
都
市
生
活
的
需
求
。
強
調
「
相
互
尊
重
」
與
「
愛
心

」
和
「
友
善
」
應
是
未
來
推
行
守
望
相
助
工
作
的
重
要
內
容
。
而
熱
心
人
士
的
以
身
示
範
，
仍
將
是
推
行
此
一
運
動

最
重
要
的
教
育
力
量
。

本
文
的
主
要
目
的
是
在
闡
明
熱
心
人
士
的
示
範
對
提
倡
居
民
參
與
的
功
能
，
並
提
供
實
例
做
參
考
。
各
項
工
作
原

則
也
是
以
強
化
居
民
的
組
織
為
目
標
。
至
於
各
項
方
案
的
具
體
內
容
和
細
節
做
法
，
因
涉
及
情
境
因
素
和
每
個
社
區
的

個
別
差
異
，
除
了
需
要
另
以
專
書
討
論
之
外
，
若
能
多
訪
問
這
些
一
成
功
實
例
的
實
際
負
責
人
，
並
多
聽
取
社
區
居
民
的

意
見
，
將
可
獲
得
更
多
的
經
驗
和
靈
感
。

附
詰
•• . 

本
文
主
要
是
根
釀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七
十
五
年
度
研
究
報
告
「
都
市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之
研
究
」

'
並
加
上
筆
者
個
人
之
訪
問
資
料
編
寫
而
成
。
有
關
之
參
考
請
參
閱
該
研
究
報
告
。

二
五



本
中
心
己
出
版
之
「
社
區
發
展
實
務
叢
喜
」
目
錄

l

托
見
所
的
空
間
設
計
與
環
境
佈
置

Z

都
市
托
見
所
應
如
何
在
社
區
中
發
揮

見
一
童
福
利
功
能

1

如
何
辦
理
社
區
青
少
年
華
育
活
動

A
h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專
業
化
的
實
際
做
法

n
a自
費
安
養
中
心
如
何
營
運
、
管
理

r
a社
區
如
何
推
動
媽
媽
教
室

月•• 

h

如
何
加
強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功
能

(
鄭
淑
燕
)

(
孫
梅
芳
)

(
林
振
春
)

(
張
秀
卿
)

(
熊
亞
民
)

(
林
平
洋
)

(
林
平
洋
)

o
a如
何
將
傳
統
民
俗
一
童
玩
在
社
區
中
推
廣
(
闊
步
坤
)

(
張
學
真
)

Q
A容
易
在
社
區
中
推
廣
的
團
康
遊
戲

m
善
用
社
區
資
源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此
組
織
社
區
合
作
社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
位
韓
國
鄉
村
社
區
發
展
之
概
況

(
金
天
倫
)

(
李
玉
梅
)

(
蔡
美
華
)

日
訂
定
貧
窮
線
之
方
式
與
標
準
的
探
討

M
H如
何
辦
理
社
區
家
政
推
廣
教
育

M
U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如
何
委
託
民
間
辦
理

抵
如
何
發
展
智
障
者
的
社
區
生
活
安
置

以
鄉
村
社
區
發
展
推
展
模
式

也
自
己
動
手
塗
裝

自
都
市
社
區
的
守
望
相
助

(
陳
琇
惠
)

(
高
淑
貴
)

(
張
雅
麗
)

(
張
培
士
)

(
高
淑
貴
)

(
周
明
發
)

(
黃
清
高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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